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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臨時股東會表決結果公告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行
2025年第三次臨時股東會（「臨時股東會」）已於2025年12月19日（星期五）上午
10時於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3號金鼎大廈A座現場舉行。

臨時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本行董事長鄭國雨先生擔任臨時股東會會議主席並
主持。本行在任董事15人，列席15人；本行董事會秘書杜春野先生列席，其
他高級管理層成員列席。臨時股東會的召開程序符合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及本行
公司章程的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為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的要求，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擔任臨時股東會的監票人。

茲提述本行日期為2025年12月2日的通函（「通函」），當中列載於臨時股東會上
提呈供股東審議及批准的各項決議案的詳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
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臨時股東會投票表決結果

於臨時股東會日期，根據本行公司章程扣除因質押等原因不能行使表決權的情
況後，有權出席並可於臨時股東會上對決議案進行表決的總股份數為
119,939,419,734股。出席臨時股東會的股東和股東授權委託代理人合共代表
106,835,005,677股本行有表決權股份，佔有權就臨時股東會上提呈之決議案
表決之股份總數的89.074140%。概無股東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於臨時
股東會上放棄表決權或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下列決議案於臨時股東會上審議並以投票表決方式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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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審議及批准2025年度中期利潤分配方案

表決結果：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106,817,774,541 99.983871 16,356,336 0.015310 874,800 0.000819

2. 審議及批准2024年度董事薪酬清算方案

表決結果：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106,813,748,341 99.980103 18,654,336 0.017461 2,603,000 0.002436

3. 審議及批准2024年度監事薪酬清算方案

表決結果：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106,812,952,341 99.979358 19,521,836 0.018272 2,531,500 0.002370

4. 審議及批准修訂股東大會對董事會授權方案

表決結果：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106,815,876,241 99.982094 17,158,836 0.016061 1,970,600 0.00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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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議及批准金融債券發行計劃

表決結果：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數量 百分率（%）

106,814,549,441 99.980852 18,659,536 0.017466 1,796,700 0.001682

上述決議案中，第1、2、3項為普通決議案，獲得出席臨時股東會股東及股東
代表所持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過半數通過；第4、5項為特別決議案，獲得出
席臨時股東會股東及股東代表所持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2025年度中期利潤分配方案

臨時股東會已審議通過本行2025年度中期利潤分配方案。本行將向全體普通
股股東派發2025年度中期現金股利（「2025年度中期股利」）每10股人民幣1.230
元（含稅），合計人民幣147.72億元（含稅）。

本行所派2025年度中期股利將以人民幣計值和宣佈，以人民幣或等值港幣支
付，並為H股股東提供人民幣派息幣種選擇權，H股股東有權選擇全部（香港中
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可選擇全部或部份）以人民幣或港幣收取H股中期股
利。人民幣與港幣的折算匯率為2025年12月19日（即臨時股東會當日）中國人
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的匯率中間價（1港元兌人民幣0.90675元）。故每
股H股的應付2025年度中期股利金額為0.135649297港元（含稅）。

2025年度中期A股股利預計將於2026年1月12日（星期一）派發，2025年度中期
H股股利預計將於2026年2月13日（星期五）派發。

為釐定有資格獲取2025年度中期股利的H股股東名單，本行將於2026年1月6日
（星期二）至2026年1月9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凡於2026年1月9日（星期五）收市後名列本行H股股東名冊的股東
均有資格獲取2025年度中期股利。尚未登記為H股股東的股份持有人如欲獲得
收取建議分派的2025年度中期股利的資格，須於2026年1月5日（星期一）下午4
時30分前，將股票連同股份過戶文件一併送交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
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
1716號舖。

本行預期在實際可行情況下將於2026年1月13日（星期二）向H股股東發出H股
中期股息貨幣選擇表格（「股息貨幣選擇表格」），以供欲選擇以人民幣收取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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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之H股股東使用。H股股東須填妥股息貨幣選擇表格以作出有關選
擇，並最遲須於2026年1月28日（星期三）下午4時30分前交回本行H股股份過
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
中心17M樓。倘於2026年1月28日（星期三）下午4時30分前H股股東並無作出
選擇或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並無收到該H股股
東正式填妥的股息貨幣選擇表格，該H股股東將自動以港幣收取2025年度中期
股利。倘H股股東有意以慣常方式以港幣收取2025年度中期股利，則毋須作出
額外行動。

本行已委任香港中央證券信託有限公司為香港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
並將向該收款代理人支付所宣派的2025年度中期股利，供派付予H股股東。
2025年度中期股利將由收款代理人支付，有關支票憑證將由本行的H股股份過
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2026年2月13日（星期五）或之前，以平
郵寄予於登記日2026年1月9日（星期五）名列本行H股股東名冊的股東，而郵遞
風險由該等H股股東自行承擔。有意選擇以人民幣支票收取2025年度中期股利
的H股股東應注意，(i)彼等應確保彼等擁有適當的銀行賬戶以使收取股息的人
民幣支票可兌現；及( i i)概不保證人民幣支票在香港結算並無重大手續費或不
會有所延誤，或人民幣支票能夠於香港境外兌現時過戶。對於投資香港交易所
H股股票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港股
通投資者」），股利將以人民幣派發。本行將委託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
司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股利發放至相關港股通投資者。港股通投資者的股利
派發的時間安排與H股股東一致。

代扣代繳所得稅

代扣代繳境外非居民企業股東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中國
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
通知》（國稅函[2008]897號）以及其他相關規定，本行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
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2025年度中期股利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稅率為10%。

代扣代繳境外個人股東個人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
例》《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發佈〈非居民納稅人享受協定待遇管理辦法〉的公
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9年第35號）及《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國稅發[1993]045
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11]348號）等相關法
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本行作為扣繳義務人，向H股個人股東派發2025年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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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股利時，應代扣代繳股利的個人所得稅。但是H股個人股東可根據其居民身
份所屬國家（地區）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及內地和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
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就此，本行將按照如下安排為H股個人股東代扣代
繳股利的個人所得稅：

• 取得股利的H股個人股東為香港或澳門居民或其他與中國簽訂10%稅率的稅收
協定的國家（地區）的居民，本行派發2025年度中期股利時將按10%的稅率代扣
代繳個人所得稅。

• 取得股利的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低於10%稅率的稅收協定的國家（地區）
的居民，本行派發2025年度中期股利時將暫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
稅。

• 取得股利的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高於10%但低於20%稅率的稅收協定的
國家（地區）的居民，本行派發2025年度中期股利時將按相關稅收協定規定的實
際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 取得股利的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20%稅率的稅收協定的國家（地區）的居
民、與中國沒有稅收協定的國家（地區）的居民或其他情況，本行派發2025年度
中期股利時將按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代扣港股通H股股東所得稅

根據自2014年11月17日施行的《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
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H股
取得的股利，本行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個人投資者在國外已繳納
的預提稅，可持有效扣稅憑證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的主管稅務機
關申請稅收抵免。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港股通投資H股取得的股利，比照
上述個人投資者徵稅。對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H股取得的股利，本
行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利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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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H股股東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可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持有及出售
本行H股股份所涉及的中國內地、香港及其他國家（地區）稅務影響的意見。

承董事會命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杜春野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25年12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及非執行董事鄭國雨先生；執行董事劉建軍先生及
姚紅女士；非執行董事劉新安先生、張宣波先生、劉瑞鋼先生、胡宇霆先生、丁向明先生
及余明雄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溫鐵軍先生、鍾瑞明先生、潘英麗女士、唐志宏先生、洪
小源先生及楊勇先生。

*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根據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之認可
機構，並不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
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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